
裁定字號 115年審裁字第719號

原分案號 114年度憲民字第1895號

裁定日期 115年04月07日

聲請人 晉惠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張金城、徐天佑

案由 聲請人因都市計畫事件，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並就司法院釋字第742
號解釋聲請補充解釋。

主文 本件不受理。 1

理由 一、聲請人及其他訴外人（下稱聲請人等）因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08年9月

24日台內營字第1080815820號函核定之「變更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

合前竹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下稱該事件變更主要計畫），循序提起行

政救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63號判決（下稱原審）認聲請

人等之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末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174號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以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確定，聲請人遂提起本

件聲請。其聲請意旨略以：

(一)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具有下列違憲之疑義：

1.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一）：「都市計畫經發

布實施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

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時。」未就所謂「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之具體要件，及

何種情形具備須為「迅行變更」之急迫性與必要性，為明確之規範；且關於

「重大設施」之範圍與內涵，亦欠缺明確定義。

2.都市計畫法第28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之變

更，其有關審議、公開展覽、層報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應分別依照第19

條至第21條及第23條之規定辦理。」漏未規範迅行變更都市計畫書應調查、

分析或檢討之項目，亦未明定準用都市計畫法第15條或通盤檢討相關規定，

對人民財產權之保障顯有不足，有違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3.都市計畫法全文（下稱系爭規定三）未就計畫擬定機關於新訂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或迅行變更時，應如何進行調查、彙整利害關係人意見，以及應

如何進行利益衡量，復未就中央主管機關於核定前之審議時，應審酌哪些項

目（因子）、進行利益衡量，致都市計畫法之規範明顯不足。

4.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為區段徵收：一、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二、舊

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衛生、交通之需要或促進土地之合理使用實施更新

者。三、都市土地之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或工業區變更為住宅

區、商業區者。……」同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四）：「前項第

1款至第3款之開發範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得先行區段徵收，並於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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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公告期滿後1年內發布實施都市計畫，不受都市計畫法第52條規定之限

制。」容許需用土地人基於行政便利及財務考量之目的，於都市計畫發布實

施前即行區段徵收，形同於徵收處分作成時，其發動原因尚未完全確定並生

效，致人民於包含整地、土地重新分宗整理等徵收行為完成後，始就事後發

布實施之都市計畫提起救濟時，已欠缺實益，足見系爭規定四於利益衡量及

公益性之擔保上均有不足，未符憲法就徵收行為應踐行最嚴謹正當法律程序

之要求，違反憲法第10條、第15條、第22條及第23條規定。

(二)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未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所定法院

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之規定，逕以聲請人於上訴後所提出之主張屬「新

攻擊防禦方法」而不予審酌，顯有適用法令不當之違誤。又系爭確定終局判

決對於聲請人指摘臺中市政府未敘明該事件變更主要計畫具何「迅行變更」

之必要，亦未予以究明。此外，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未就原審關於系爭規定一

所定「重大設施」之法律解釋是否妥適予以指摘，亦未就聲請人主張該事件

所涉先行區段徵收之違法性為實質論明，僅以臺中市政府就聲請人所主張之

部分土地已整體規劃為住宅區、商業區等為由，即認原審尚難認有違法之

處，其論證顯有不足，亦屬違憲。

(三) 綜上，爰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系爭規定一至四，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

法審查；並就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下稱系爭解釋）就關於前開都市計畫

法規範不足部分，聲請補充解釋等語。

二、本件關於執系爭解釋聲請補充解釋部分，核其聲請意旨，應係就系爭解

釋依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42條第2項規定聲請為變更之判決，本庭爰

依此審查，合先敘明。

三、關於執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系爭規定一至四，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

查部分：

(一)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

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

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憲訴法第59條第1項定有

明文；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

救濟之案件，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適用，有誤

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

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

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毋庸

命其補正，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復分別為憲訴法第60條第6款及第

15條第3項所明定；且憲訴法第15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聲請判決

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

情形，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二) 經查，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係以下列主要理由，認聲請人等之上訴為無理

由駁回上訴而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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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都市計畫法第5條、第26條及系爭規定一之規定，都市計畫規範人民土地

使用之權利與義務，為兼顧計畫之穩定性及因應變化之可調整彈性，都市計

畫應以預測25年內之發展為原則，惟應隨時事變化，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3

至5年為1期加以通盤檢討，如有遇都市計畫法第27條之個案情事，亦得視實

際情況辦理迅行變更(個案變更)，以符實際需要。又都市計畫決定是以達成未

來目標為目的，為帶有預測性、創造性之規劃行為，行政機關對於達成目標

之規劃，具手段綜合性及可選擇性，而對計畫內容享有一定範圍之形成自

由。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計畫形成自由應遵守之利益衡量原則，僅能有限度

的審查利益衡量過程及利益衡量結果有無瑕疵，包括未為衡量、衡量不足、

衡量評估錯誤及衡量不合比例原則等違反利益衡量原則情事，若無利益衡量

瑕疵情形，即應予尊重。

2.依都市計畫法第8條、第13條第1款、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第2款、

第21條第1項及系爭規定二可知，都市計畫於計畫擬定後，應先送由該管政府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於審議前，應先公開展覽30天及舉行說明會，並應將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刊登新聞紙等周知；而任何公民或團體均得

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

會予以參考審議；最後該管政府連同審議結果及都市計畫一併報請內政部核

定，再予發布實施。內政部審議時，若認該管政府所為公開展覽程序有瑕

疵，為維護人民權益、落實公眾參與，自得命該管政府再依都市計畫法第19

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重行蒐集人民意見後送內政部審議。

3.原審就內政部核定該事件變更主要計畫之程序適法性，以及臺中市政府於先

行區段徵收後發布實施該事件變更主要計畫，其程序適法性所為判斷，經核

於法並無違誤：

(1)內政部所屬都市計畫委員會（下稱都委會）於99年9月21日第739次會議決

議係以應再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作為附帶條件通過計畫內容，而臺中市政

府既已依該決議補辦公開展覽及公開說明會，將補辦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

體陳情意見提予內政部都委會於100年8月23日第762次會議（下稱第762次

會議）討論，並經第762次會議審議後決議通過該事件變更主要計畫，堪認該

事件變更主要計畫之作成，已踐行都市計畫法第19條至第21條所定公眾參與

之規定，並無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情事。

(2)系爭規定一所謂「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係

指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所興建之重大設施所必需，非迅行變更都

市計畫，無以適應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重大設施之需要者而言。內

政部93年1月7日內授營都字第0920091111號函檢送之會議結論之認定原

則，乃內政部本於主管機關之職權，就系爭規定一所為之解釋性行政規則，

其內容並無違反該款規定之規範意旨，亦未對人民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內

政部自得援為辦理相關事務之依據。

(3)前竹地區整體開發既為臺中市政府列為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計畫，且

經改制前臺中縣政府（99年12月25日改制後為臺中市政府）於91年12月10

日發布實施「擴大及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3次通盤檢討）案」(下稱第3次通

盤檢討案)進行通盤檢討，然因第3次通盤檢討案之審議過程有多次調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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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且經時空背景之轉換，有圖文不符及條件變動之情形，為因應該施政計

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自有為該事件個案變更之必要。又區段徵收僅為國家興

辦公共事業之用地取得方式，原審有關前竹地區「區段徵收開發」為臺中市

政府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之論述，雖有未洽，且原審未就該事件個案變

更必要性為說明，亦有疏漏，然於結論不生影響。

(4)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至3款及系爭規定四之規定，並參諸司法院

釋字第513號解釋意旨可知，有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至3款之情形，

其開發範圍報經內政部核定者，得先行區段徵收，其後再發布實施都市計

畫。至辦理區段徵收尚須報請內政部核定開發範圍，由內政部土地徵收小組

為實質審議，經內政部核定後始能實施，當事人對之若有不服自得提出救

濟。

4.聲請人等有關「環中路以東、光明路以西、工乙用地以南之三角形地區」規

劃為住宅用地及綠地用地、廢棄部分光德路、未將頭前厝段特定地號等土地

編定為工業用等陳情意見，業提經內政部都委會第762次會議審議討論後而不

採納，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並已為利益衡量之審查，至

原審所為應尊重內政部都委會有判斷餘地之論述雖有未洽，然不影響其審認

結論。

5.至聲請人等主張該事件變更主要計畫書未見第1次與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蒐

集的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彙整，原審未依職權調查等語，核屬上訴後所提之

新攻擊防禦方法，又就聲請人等於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卷第321至387頁所提之

附件2至附件10，為聲請人等上訴後所提新證據，其據此所為該事件變更主要

計畫有利益衡量瑕疵等主張，為新攻擊防禦方法，該院均無從予以審酌。

(三) 綜觀此部分聲請意旨所陳，主要僅係基於對都市計畫法有關迅行變更都

市計畫、土地徵收條例有關先行區段徵收之目的及程序等等之主觀理解，主

張系爭規定一至三因規範不足而侵害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意旨，及系爭規定

四牴觸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等，並就關於法院認事用法當否之事項，予

以爭執，尚難認對於系爭規定一至四有如何之牴觸憲法，以及系爭確定終局

判決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適用，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

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

情形，已予以具體敘明，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四、關於就系爭解釋聲請為變更判決部分：

(一) 按法規範審查案件經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宣告不違憲或作成其他

憲法判斷者，除有憲訴法第42條第2項所規定之聲請憲法法庭為變更判決之情

形外，任何人均不得就相同法規範聲請判決；人民對於經司法院解釋或憲法

法庭判決宣告未違憲之法規範，因憲法或相關法規範修正，或相關社會情事

有重大變更，認有重行認定與判斷之必要者，得依憲訴法第3章（即法規範憲

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所定程序，聲請憲法法庭為變更之判決，分別

為憲訴法第42條第1項及第2項所明定。而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憲訴法第15條第2項第7款亦有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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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查，系爭解釋雖涉及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然其所涉憲法上爭議，並

非就都市計畫法關於都市計畫之迅行變更相關法規範進行憲法審查，亦與土

地徵收條例關於先行區段徵收相關法規範無涉；況此部分聲請意旨亦未敘明

有何憲法或相關法規範修正，或相關社會情事有重大變更，而認系爭規定一

至四因而有重行認定與判斷之必要，是聲請意旨主張系爭解釋應予變更部

分，尚與前揭憲訴法第4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有所未合。

五、綜上，本件聲請核與憲訴法前揭規定均有未合，爰依同法第15條第2項第

7款及第3項規定，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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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 楊惠欽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裁定全文 115年審裁字第719號晉惠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張金城、徐天
佑聲請案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506446

